
附件六 空氣品質不良期間依空氣品質預報啟動易致空氣污染之行為管制 

每年一月至三月及十月至十二月期間，如中央主管機關每日上午第一次空

氣品質預報資料有符合下列啟動時機情形時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發布

啟動易致空氣污染之行為管制，並通知相關單位自預報日翌日起轄區內禁止

從事下表對應之行為，並於中央主管機關各日上午第一次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

示已未達啟動時機之條件時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通知相關單位停

止適用下表規範。 

一、 隔日起各空氣品質區有懸浮微粒或細懸浮微粒濃度可能達初級預警

等級，且再次日為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。 

二、 隔日起各空氣品質區有連續二日懸浮微粒或細懸浮微粒濃度可能惡

化至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。 

項

次 

啟動時機 
管制行為樣態 排除情形(符合任一款者) 

一 二 

1 是 是 於道路兩旁及公園使用吹葉機。 無 

2 否 是 
涉及道路開挖、刨除、鋪設等作業，或建

築（房屋）拆除工程。 

1. 涉及公共安全者。 

2. 已提出污染防制措施規劃

並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同意者。 

3 否 是 
公私場所以非密閉式進行瀝青混凝土之裝

卸、輸送、拌合作業。 

1. 涉及公共安全者。 

2. 已提出污染防制措施規劃

並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同意者。 

4 否 是 港區內以非密閉式裝卸水泥原料。 
採行替代防制措施經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同意者。 

5 是 是 營建工程進行露天噴漆、噴砂作業。 無 

6 是 是 進行鍋爐清除作業。 
1. 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者。 

2. 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者。 

7 是 是 
石化業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清洗或開啟孔

蓋之相關維修作業。 
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者。 

8 否 是 使用廢木材作為燃料之鍋爐。 

已採行多重污染防制措施，且

經直轄市（縣）、市主管機關

同意者。 

9 否 是 

屬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申報空氣污染

防制費之公私場所，運作下列製程： 

(1) 原石製造程序從事衝碎、切割、磨光

或混合等操作行為。 

(2) 土石礦開採、運輸作業程序從事除

土、開坑、採掘、儲存、場內搬運、

碎解操作行為。 

(3) 砂、石及黏土採取業從事除土、開

坑、採掘、儲存、場內搬運、碎解操

作行為。 

(4) 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從事除土、開

坑、採掘、儲存、場內搬運、碎解操

作行為。 

涉及公共安全或公眾利益、緊

急危難救助者。 

上表中使用廢木材作為燃料之鍋爐，係指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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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主管機關就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規定所公告、核准或廠內自行再利用，可作為

提供能源或混燒輔助提供能源之廢木材為燃料之鍋爐者。 

 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   卷　第   期　　        　　農業環保篇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28卷　第039期　　20220303　　農業環保篇


